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茲提述 (i)陽光能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所刊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月五日
之公告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就建議收購華光投資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份
訂立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買賣協議及終止該協議；(ii)本公司根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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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譚文華先生、許祐淵先生及張麗明女
士；非執行董事焦平海先生（主席）及莊堅毅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永權
先生、符霜葉女士、林文博士及張椿先生。

各董事願就本公告所載資料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，並於作出一
切合理查詢後確認，就彼等所深知，本公告所表達的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
達致，且本公告概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，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聲明產生誤導。


